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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
改造方案（2024.03修订版）

为做好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有关工作“药店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需按照《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基线版v1.1.67）（福建省药店门诊统筹适用版）》进行改造（以下简称“《接口规范》”），有关具体改造要求说明如下：
一、定点医疗机构
（一）原“双通道”定点医疗机构
1.1.1过渡期为2024年1月至6月，过渡期内原“双通道”定点医疗机构可以继续沿用“双通道”技术规范来支持“药店门诊统筹”处方流转基础业务，但医疗机构在调用【7101】电子处方预核验接口时，必须增加上传处方附加属性代码rxExraAttrCode（01-双通道处方，02-门诊统筹处方）。
1.1.2综合考虑国家信息平台接口标准、“药店门诊统筹”和“双通道”业务工作差异、定点医疗机构能否实现电子处方流转过程的电子签名和信息系统留痕等合规性问题以及电子处方流转今后可能的跨省业务交互需要，请原“双通道”定点医疗机构在过渡期内按照《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基线版v1.1.67）（福建省药店门诊统筹适用版）》抓紧推进接口改造工作，并于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应用。正式应用后，应同步按照门诊统筹动态库。
1.1.3原“双通道”接口规范采用http协议交互，与本规范采用动态库交互存在差异，定点医院机构需按本规范采用json格式对接处方流转平台。
1.1.4对比原《福建省医保电子处方平台定点医疗机构接口规范(试行)》与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基线版v1.1.67）（福建省药店门诊统筹适用版）》中5.7.1医疗机构电子处方业务的要求，主要差异有：国家基线版接口新增“电子处方医保电子签名、电子处方审核结果查询、电子处方取药结果查询、电子处方审核结果通知、电子处方结算结果通知”等5个接口。原“电子处方上传预核验、电子处方原件上传”等两个接口均有一定程度的调整，其中“电子处方上传预核验”接口新增“mdtrtCertType、mdtrtCertNo、cardSn、bizTypeCode、rxExraAttrCode”等5个字段；原“电子处方原件上传”接口更名为“电子处方上传”，相关接口各有关字段序号有较大调整，个别字段删减或新增。
1.1.5根据《卫生健康委 教育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医保局 药监局关于印发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促进合理用药的意见的通知》（国卫医发〔2020〕2号）中关于“…规范电子处方在互联网流转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的管理，电子处方审核、调配、核对人员必须采取电子签名或信息系统留痕的方式，确保信息可追溯。探索医疗卫生机构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消费信息互联互通。强化电子处方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不断完善监管措施…”有关要求，为确保“药店门诊统筹”有关电子处方流转工作合规，建议原“双通道”定点医疗机构按自身需要选择性的开发调用“【7102】电子处方医保电子签名、【7106】电子处方审核结果查询、【7107】电子处方取药结果查询、【7108】电子处方审核结果通知、【7109】电子处方结算结果通知”等5个接口，做到电子处方电子签名、处方流转过程院内信息系统留痕。若定点医疗机构确有其他方式实现前述文件中国家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联合监管要求的，认为无需调用上述5个医保接口的，可另行向统筹区医保部门去函说明情况，由各统筹区医保部门核实后向局网信办反馈报备。
1.1.6注意【7106】【7107】【7108】【7109】这4个接口的异同点，其中【7106】【7107】用于定点医疗机构主动查询开具出去的医保电子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的审核结果、处方结算结果；【7108】【7109】为HTTP回调接口，若机构需要对接则需按标准向医保系统提供接口回调地址，用于供定点医疗机构实时获取开具出去的医保电子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的审核结果、处方结算结果。
1.1.7纳入“药店门诊统筹”的定点医疗机构可填写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的《 (5-06) 医保身份认证与授权管理系统-机构数字证书申请表》向医保部门提交数字证书申请登记，医保平台签发后，定点医疗机构可调用提供的“电子处方医保电子签名”接口服务，对审方通过后的处方，使用定点医疗机构自身的医保数字证书进行[7102] “医保电子签名”。相关机构数字证书申请工作由各统筹区医保部门收集后统一向省级医保部门发起申请。
（二）新纳入“药店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
1.2.1新纳入“药店门诊统筹”的定点医疗机构可按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基线版v1.1.67）（福建省药店门诊统筹适用版）》中5.7.1医疗机构电子处方业务中【7101】-【7109】要求进行接口对接改造，其中实现电子处方的处方上传预核验【7101】、上传【7103】、查询【7105】、撤销【7104】等四个接口为必传；【7102】【7106】【7107】【7108】【7109】等接口原则上请机构按照前述1.1.5、1.1.6、1.1.7的要求，对照自身需要选择性的对接改造。同样的，若定点医疗机构确有其他方式实现前述文件中国家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联合监管要求的，认为无需调用上述5个医保接口的，可另行向统筹区医保部门去函说明情况，由各统筹区医保部门核实后向局网信办反馈报备。
1.2.2若新纳入药店门诊统筹的定点医疗机构同时属于新纳入医保定点机构的，定点医疗机构上传医保电子处方前，还应按《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基线版v1.1.67）（福建省药店门诊统筹适用版）》有关要求，先完成医保挂号【2201】和就诊信息上传登记【2203】，并将返回的医保就诊id（mtdrtid）与医保电子处方一并上传并完成核验（【7101】相关）；在调用【7101】电子处方预核验接口时，医疗机构必须上传处方附加属性代码rxExraAttrCode（01-双通道处方，02-门诊统筹处方），根据医疗机构的处方诊断和开具药品情况分别对应双通道业务和门诊统筹业务。
（3） 定点医疗机构其他注意事项 
定点医疗机构上传处方信息须符合《处方管理办法》要求，须包括对药品的用法用量、药品单位、总用药量、规格、使用频次、用药开始时间及周期等正确的医嘱信息，并符合定点医疗机构现行诊疗规范，按医保信息平台统一的字典定义传递，上传的数据与审核通过后电子处方文件须完全一致。
2、 定点零售药店
根据《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的通知》的有关要求，纳入药店门诊统筹的定点零售药店应按照《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基线版v1.1.67）（福建省药店门诊统筹适用版）》对接其中的“【2101A】药店预结算A、5.2.2.4【2102A】药店结算A、【2103】药店结算撤销【3505】商品销售、【35081】实时商品库存查询、【35082】商品库存明细查询、【7201】处方线下流转授权、【7204】电子处方下载、【7205】电子处方信息核验、【7206】处方审核信息上传”等有关接口。
2.1【2101A】药店预结算A、5.2.2.4【2102A】药店结算A、【2103】药店结算撤销主要用于支持定点零售药店实时结算，使用福建省医保“药企通”服务接入福建省医保信息平台的定点零售药店无须改造这3个接口；
2.2“【3505】商品销售、【35081】实时商品库存查询、【35082】商品库存明细查询”主要用于支撑定点零售药店上传药品进销存数据；
2.3“【7201】处方线下流转授权、【7204】电子处方下载、【7205】电子处方信息核验、【7206】处方审核信息上传”主要用于支撑电子处方流转至定点零售药店有关工作。
  2.4进销存流程汇总涉及的【3503】商品采购、【3504】商品采购退货、【3505】商品销售、【3506】商品销售退货、【35082】商品库存明细追溯查询等5个接口，主要是用于后续的医保药品耗材进销存溯源工作，目前省平台暂不要求所有纳入“药店门诊统筹”的定点零售药店统一接入，各地可根据本统筹区实际情况对机构进行要求。

三、整体业务流程说明
（一）定点医疗机构业务流程
3.1.1.业务流程图


3.1.2.流程说明
出示就诊凭证：
患者在院内线下就诊时须出示个人医保电子凭证二维码或社保卡；
(1)医保电子凭证就诊：调用医保电子凭证解码接口，获取人员身份信息；
(2)社保卡就诊：社保卡读卡，获取人员身份信息；
医保门诊挂号：
患者在院内进行医保门诊挂号（即【2201】接口）和医保就诊登记（即【2203】接口）；
就诊医师开方：
医师根据患者病情需要，为患者开具符合医保政策的电子处方。
院外购药判断：
（1）医师开具处方时，院内系统须维护好的本院可流转的药品目录（【7211】查询），满足患者用药需要的药品可以进行处方流转；
（2）查询可流转药品目录库存信息（实时库存查询接口），医师通过流转药品库存情况，判断是否开具此药品。
事前分析服务：
调用【3101】明细审核事前分析服务，该服务会判断电子处方中药品，在统筹区内有足够的库存，并进行反馈。如果库存不足，医师可提醒参保人，并确认是否继续开方。
电子处方上传预核验：
调用【7101】 “电子处方上传预核验”服务，该服务会对上传的处方明细信息进行核验，核验通过后返回唯一的医保电子处方编号及处方追溯码；
医师签名
院内系统对生成的电子处方文件进行医师签名。
院内药师审方：
院内药房药师对流转的电子处方进行审核，审核不通过的建议通过院内通知渠道通知到患者；
药师签名：
审核通过的电子处方，附加院内审方药师的药师签名；
电子处方医保电子签名：
定点医疗机构可通过《（5-06）医保身份认证与授权管理系统-机构数字证书申请表》向省医保部门提交数字证书申请登记签发后，调用提供的“电子处方医保电子签名”服务，对审方通过后的处方，使用定点医疗机构自身的医保数字证书进行【7102】“医保电子签名”；
电子处方上传：
调用【7103】“电子处方上传”服务，对医保电子签名后返回的电子处方信息及文件进行上传；
电子处方撤销：
患者取消处方外购或医师主动撤回等情景时，调用【7104】“电子处方撤销”服务，对上传完成但未取药的电子处方进行撤销；
电子处方信息及状态查询：
调用【7105】“电子处方信息查询”服务，医师或院内系统可查询为患者开具的历史处方信息及状态；
患者引导：
处方开具及上传完成后，院内工作人员引导告知患者知情权，可通过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闽政通APP等渠道查询个人电子处方及开通处方流转服务的药店等信息，自主选择院外药店线下前往取药购药。
（二）定点零售药店业务流程
3.2.1.业务流程图


3.2.2.流程说明
出示取药凭证：患者线下取药时出示个人医保电子凭证二维码或社保卡；
身份验证：
(1)医保电子凭证取药：调用医保电子凭证解码接口，获取人员身份信息；
(2)社保卡取药：社保卡、身份证读卡，获取人员身份信息验证确认身份；
【3501】商品盘存上传：定点药店通过盘存上传对药品库存信息进行更新与纠偏；
【7201】电子处方线下流转授权：定点药店通过患者身份信息查询待取药的电子处方，处方中心生成授权后的电子处方令牌；
【7204】选择下载处方：定点零售药店经与患者沟通确认后选择处方，进行下载；
审阅处方及信息：定点零售药店系统展示预览的处方及信息，药师进行审阅；
【7205】电子处方信息核验：定点零售药店调用医保电子处方中心进行电子处方信息核验，对电子处方进行验真；
【7206】药店药师审方：定点零售药店药师审核电子处方，填写审核结果及审核意见，并上传至医保电子处方中心；
【3505】商品销售：定点零售药店进行处方药品调配复核，录入药品销售出库明细信息及药品追溯码，并上传至医保核心平台（有条件的药店应实现扫码上传）；
【2101A】、【2102】、【2103】药品医保结算：定点零售药店根据药品明细，调用原结算接口（传入医保电子处方编号、处方流转标志入参、药品追溯码、拆零标志）提交至医保核心业务系统发起处方结算或退费（即【2101A】、【2102A】或【2103】接口）；
结算结果查询：患者可通过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闽政通APP查询处方结算结果及状态。
（三）定点零售药店进销存管理流程
3.3.1.业务流程图


3.3.2.流程说明
  盘存上报：
（1）商品盘存信息对账：定点药店在做库存盘点时，进行药品盘存及价格信息核对，通过【35081】实时库存查询获取药品库存及价格信息并与定点药店自身的库存信息进行核对。
（2）【3501】商品盘存上传：定点药店依据商品盘存核对后的信息，对缺失或信息不一致的药品盘存信息进行上传更新。

商品采购：
（1）【3503】商品采购：定点零售药店在进行药品采购后，通过商品采购接口上传采购信息及药品追溯码信息。
（2）【3504】商品采购退货：定点零售药店在进行药品采购退货后，通过商品采购退货接口上传采购退货信息及药品追溯码信息。

商品销售：
（1）【3505】商品销售：定点零售药店在进行药品销售后，通过商品销售接口，上传销售信息、药品追溯码、条形码等。
（2）【3506】商品销售退货：定点零售药店在进行药品销售退货后，通过商品销售退货接口，上传销售退货信息、药品追溯码等。

商品库存变更：
（1）【3502】商品库存变更：定点零售药店因调拨入库、调拨出库、盘盈、盘损、销毁等原因对商品库存进行调整时，通过商品库存变更接口，上传商品库存变更信息及将药品追溯码信息。

（2）【35081】实时库存查询接口说明：
商品实时库存=最新盘存信息+商品库存变更+商品采购-商品销售
四、改造与对接建议
（一）医疗机构端：
4.1.1医院每日凌晨通过【7211】电子处方药品目录查询接口从医保平台自动下载更新“院外处方目录库存信息”，方便医师从院内系统获得最新目录信息，提高电子处方开方效率；
4.1.2开方医师开方选择院外处方时，通过调用【35081】实时库存查询接口，调阅“院外处方目录库存信息”，及时与参保人沟通药品库存现状，并给出购药建议。
4.1.3开方医师通过医保接口上传处方信息后，调用【3101】明细审核事前分析服务接口，接口将返回事前提醒信息（药品库存不足信息，并包含实时库存数量），提醒医师药品库存现状。
（二）定点零售药店端：
4.2.1每日库存对账：药店每日通过调用【35081】实时库存查询接口，下载查询医保处方中心本店库存和价格并进行核对，及时上传本店最新库存到医保处方中心；
4.2.2实时库存更新：未完全接入进销存的药店，通过调用【35081】实时库存查询接口，实时更新药品库存信息；已完整接入进销存的药店，通过采购、销售、变更接口实时上传库存变更和药品溯源码信息，医保凭条实时更新“院外处方目录库存信息”。
4.2.3药店审方后，选择确认处方明细后收费（可拆方收费，需上传溯源码），药店通过调用【3505】【3505A】商品销售接口，上传药品溯源码、医保处方号和药店收费流水号等信息，并依据第（2）点，更新实时库存。
(三）联调测试要求
定点医药机构需认真阅读接口改造规范，完成机构内部系统改造后，联系各地医保部门的指定技术人员进行联调测试。联调测试需对处方流转涉及的各项接口功能进行测试，并完成全业务全流程测试，最后由当地医保信息部门出具《医保电子外方中心接口改造运行测试情况表》。
五、相关接口规范
相关接口规范详见附件2《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基线版v1.1.67）（福建省药店门诊统筹适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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